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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松鄉公所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
	作業流程
	權責單位
	步　驟　說　明

	1.本所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
	各單位

行政室


	一、請求權人就其所受損害，向本府請求損害賠償時，不能逕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，應於國家賠償法第8條規定時效期間內，依同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先向本所以書面提出請求（表1），請求書應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規定載明應記載事項。

二、本所於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後，由行政室承辦收發業務人員依本府公文管理實施要點規定，進行電腦即時總收文並為線上分文作業，交由業務相關之權責單位（以下簡稱各單位）承辦，記明收件日期、文號，以掌握辦理時效。 

	2.審查是  否應通  知補正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14條及第17條第2項規定，並基於請求權人權益之保障，各單位或行政室須審查是否有應通知請求權人限期補正之情形。

	3.通知補正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依據國賠處理要點第4點規定，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有下列情事，各單位或行政室應通知請求權人限期補正：

（一）請求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法定要件者。

（二）應由法定代理人為 之，而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。

（三）代理人未提出合法代理證明者（表2）。
（四）其他應通知補正者。

	4.各單位於7日內簽註意見送行政室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依據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0條蒐集證據之規定、國賠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，並為掌握國家賠償事件之法定辦理期限（受理賠償請求機關應於請求權人提出請求之日起30日內為拒絕賠償或開始協議，開始協議之日起60日內協議成立），各單位應於7日內調查事證，並就查證結果檢附相關事證並依下列方式辦理：（詳如本標準作業流程後續說明）

（一）確認有賠償義務或協議之必要者，應簽陳

      鄉長同意（取得授權），副知行政室後（以利掌握辦理時效），由各單位自行與請求權人完成協議程序；或簽註相關具體意見後，檢附資料送行政室提請本所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（以下簡稱處理小組）審議後，由各單位與請求權人續行辦理協議事宜。

（二）確認本府並非賠償義務機關或顯無賠償義務者，各單位於簽註相關具體意見後，檢附相關資料送行政室續行辦理國家賠償業務之行政事宜。

	5.審查本所是否為賠償義務機關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依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項規定，賠償義務機關係指依法組織之中央或地方機關，有決定國家意思並對外表示之權限，且有獨立預算經費者而言；同法第9條第2項規定，則係指法律所定管理機關或依法律代為管理之機關。請求權人往往因不諳法令而無法明辨賠償義務機關，是各單位及行政室應審查本所是否為上開規定之賠償義務機關。

	6.是否確定請求賠償義務機關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經審查本所非為賠償義務機關之請求事件，應進一步審查請求書是否載明其他得確定之請求賠償義務機關，以維護請求權人之權益，並作為移轉管轄之依據。

	7.是否召開處理小組審議
	處理小組行政室
	一、依據本所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，得視人民請求賠償事件之情形於必要時召開會議。
二、行政室辦理處理小組之行政業務。

	8.1處理小組會議審議
	處理小組行政室
	  依據處理小組，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開處理小組會議，處理小組依規定行使職權，於上開會議中審議本府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。主任委員或委員對於賠償事件有利害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參與審議。經請求人申請者，亦同。

	8.2各單位審查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19條之規定、國賠處理要點第6點及第7點規定，各單位於調查事證後，確認本府並非賠償義務機關或顯無賠償義務者，且於法定審結期限10日內不及召開處理小組會議審議，得不經協議，於收到請求權人國家賠償請求起30日內，由本所以書面敘明理由拒絕賠償；倘經確認有賠償義務或協議之必要者，則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。各單位、行政室就本所未召開處理小組會議審議或先行協議之案件，應依調查事證結果，進行各權責機關（單位）會辦意見之審查。

	8.3移轉管轄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請求書已載明其他得確定之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者，為維護請求權人之權益，應移轉管轄。

	9. 審議（查）有無賠償責任
	處理小組各單位

行政室
	  處理小組、各單位或行政室應就調查事證結果及各權責單位會辦意見，依上開程序審議（查）本所有無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及第3條第1項規定之賠償責任。

	10.1通知協議
	處理小組各單位

行政室
	一、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，關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，在程序上設有「協議先行制度」之特別規定。目的在於便民，並使賠償義務機關有機會先作處理、簡化賠償程序，疏減訟源。國家賠償請求案件經審查（議）認有賠償義務或協議之必要者，本所各單位應於簽陳  鄉長核定（取得授權）後，或由行政室提請處理小組召開協議會議後，依據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及第31條規定，將協議之通知，於協議期日5日前，檢附送達證書，送達於請求權人或其代理人進行協議。

二、依據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，協議通知應副知就損害原因應負責之人或機關（單位），於協議期日到場陳述意見。

	10.2 鄉長核定後拒絕賠償（程序、實體）
	處理小組
各單位

行政室
	一、經處理小組決議，或各單位、行政室審查確認本所非賠償義務機關或顯無賠償義務後，依據國家賠償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，得不經協議，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書起30日內，以書面敘明理由拒絕之。

二、行政室彙整各權責單位，會辦後之程序及實體上審查意見，擬具本所拒絕賠償理由書（稿），簽陳  鄉長核定後拒絕之，並送達請求權人，副知有關機關（單位）。請求權人據此得依據國家賠償法第11條規定，對本所提起損害賠償訴訟。

	11.1協議 是否成立
	處理小組
各單位

行政室
	一、依據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，進行協議時，應指派各單位或行政室所屬職員記載協議紀錄。協議成立時，應作成協議書，並於協議成立後10日內送達於請求權人。
二、依據同細則第26條第1項規定，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者，本所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。
三、未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者，依據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權人得檢具繼續協議請求書，請求本所繼續協議，但以1次為限。 


	11.2 鄉長核定後協議不成立
	處理小組
各單位

行政室
	  依據國家賠償法細則第26條第1項規定，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者，依請求權人之申請，應由本所各單位（與請求權人先行協議），或由行政室（處理小組進行協議者）於簽請  鄉長核定後，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。請求權人據此得依據國家賠償法第11條規定，對本所提起損害賠償訴訟。

	12.請求權人是否提起訴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國家賠償請求事件經本所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者，各單位及行政室應持續追蹤列管請求權人是否依據國家賠償法第11條規定對本所提起損害賠償訴訟。

	13.本所是否勝訴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請求權人依據國家賠償法第11條規定對本所提起損害賠償訴訟，由本所業務相關之各單位或所屬主辦，必要時得洽請行政單位協助。

	14.1 鄉長核定後給付賠償
	各單位

行政室
	一、依據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，請求權人於收到協議書、訴訟上和解筆錄或確定判決後，得即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。本所於收到上開請求後，應於30日內支付賠償金或開始回復原狀。

二、經協議成立、訴訟上和解或已判決確定應予賠償之國家賠償事件，應由各單位檢送協議書、和解筆錄或歷審判決書正本，並載明預算科目、應給付賠償金額，於簽陳  鄉長核定後，移送行政室於請求權人出具收據後，辦理賠償事宜。

	14.2結案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國家賠償請求案件雖經本所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，但請求權人並未對本所提起國家賠償訴訟；或起訴後，經法院判決本所勝訴確定，則本件請求即予結案，各單位應檢相關資料，送行政室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44條第1項規定編訂卷宗。

	15.協議賠償金是否逾一千萬元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為辦理法務部93年9月13日法律字第0930700450號函文有關製作「國家賠償事件專案分析報告」之意旨，各單位應審查單一案件請求權人協議成立之賠償金額有無逾新台幣1千萬元以上之情形。

	16.專案分析報告送縣政府轉陳法務部
	各單位

行政室
	  各單位應依上開法務部函釋意旨，就單一案件請求權人協議成立之賠償金額逾新台幣1千萬元以上或經判決確定本所應予賠償之國家賠償事件，於協議成立或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製作「國家賠償事件專案分析報告」送縣政府彙整函送法務部。

	17.審查有無應行使求償權情形
	各單位

行政室
	一、各單位應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、第3條第2項、第4條第2項規定及其施行細則第41條第1項規定，審慎認定有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之人而應行使求償權情形。

二、依國賠處理要點第11點第2項規定，各單位應就有無應行使求償權之情形，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，60日內擬具意見並檢附相關事證資料，送行政室提請處理小組審議。

	18.召開處理小組審議是否求償
	處理小組各單位

行政室
	  處理小組依據處理小組設置要點第2點規定，就各單位初審應否行使求償權、求償權行使對象、範圍等之具體意見及相關事證資料，審議是否求償。

	19.鄉長核定後求償
	處理小組各單位

行政室
	  處理小組審議應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、第3條第2項或第4條第2項規定予以求償時，應於簽陳  鄉長核定後，由各單位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41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之下列方式辦理。

（1） 行使求償權前，得清查被求償之個人或團體可供執行之財產，並於必要時依法聲請保全措施。但應先與被求償之個人或團體進行協商，並得酌情許其提供擔保分期給付。

（2） 前項協商如不成立，各單位應依訴訟程序行使求償權。

	20.研謀改進措施
	各單位


	  基於公權力之運作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發生損害，雖由國家負擔全部或一部賠償責任，惟請求事件多係不能回復原狀之情形而改以金錢賠償方式處理，無法達到真正填補損害之目的，是仍應責由各單位汲取寶貴經驗就權責相關業務確實研謀改進措施，嚴防類此事件之再度發生。

	21.簽請 鄉長核定後執行
	各單位


	  各單位研謀之改進措施，應於簽請 鄉長核定後執行，以落實權責相符原則。



	22.結案
	各單位

行政室
	1、 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完成上開程序後，行政室應予結案，並彙整各單位意見及相關資料後編訂卷宗歸檔。

2、 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43條規定，本所所屬各單位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及其處理統計情形，應依規定期限填列半年報及月報表彙整陳報縣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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